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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之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88）

有關提供彌償的須予披露交易

提供彌償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交易時段結束後），駿傑英屬處女群島（本公司
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駿傑香港（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及承保人訂立彌償協議，據
此駿傑英屬處女群島及駿傑香港各自同意就負債向承保人作出彌償，以及在不限於前述彌償
下，應要求向承保人支付最多約7,889,084港元的申索。

GEM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9.07條計算有關根據彌償協議提供彌償及其後擬進行的交易的本
公司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低於25%，根據GEM上市規則第十九章，訂立彌償協議及其項下
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申報及公佈規定。

提供彌償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交易時段結束後），駿傑英屬處女群島（本公司的
直接全資附屬公司）、駿傑香港（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及承保人訂立彌償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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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償協議的條款詳情載列如下︰

彌償協議1

日期︰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交易時段結束後）

訂約方︰ 駿傑英屬處女群島（作為彌償方）；及

承保人（作為受償方）

責任︰ 駿傑英屬處女群島同意就負債向承保人作出彌償，以及在不限於前述彌償
下，應要求向承保人支付申索

彌償協議2

日期︰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交易時段結束後）

訂約方︰ 駿傑香港（作為彌償方）；及

承保人（作為受償方）

責任︰ 駿傑香港同意就負債向承保人作出彌償，以及在不限於前述彌償下，應要
求向承保人支付申索

有關本公司、駿傑英屬處女群島、駿傑香港及承保人的資料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駿傑英屬處女群島為本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而駿傑香港
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涉及提供地下建造服務，主要服務對象為公
營界別基建項目的私營總承建商。公營界別項目指由香港政府、其法定機構或法定公司僱用總
承建商的項目。

承保人為一間向香港保險業監管局註冊的保險公司。就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
悉及確信，承保人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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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彌償協議的理由及好處

訂立彌償協議可讓本集團購買承保人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交易時段結束後）就駿傑香港
於香港所承接的一項公營界別隧道建設工程以總承建商為受益人所發出的履約保證，惟就此提
出的所有要求將不超過總計7,889,084港元。

董事會認為，彌償協議乃於本集團一般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董事會認為，彌
償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GEM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9.07條計算有關根據彌償協議提供彌償及其後擬進行的交易的本公
司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低於25%，根據GEM上市規則第十九章，訂立彌償協議及其項下擬進
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申報及公佈規定。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文所載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英屬處女群島」 指 英屬處女群島

「申索」 指 根據或因或就履約保證而承保人可能申索或承保人可能支付或有
責任支付的所有款項，包括（但不限於）承保人就任何申索或申索
威脅作出答辯或抗辯時所產生的所有成本及費用（包括法律費用
及其他費用及以全額彌償基準）最多約7,889,084港元

「本公司」 指 駿傑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其股份於GEM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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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GEM」 指 聯交所GEM

「GEM上市規則」 指 GEM證券上市規則

「駿傑英屬處女群島」 指 GME International Limited，一間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在英
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駿傑香港」 指 駿傑工程有限公司，一間於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在香港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彌償協議1」 指 駿傑英屬處女群島與承保人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交易時段結束後）的協議，據此，駿傑英屬處女群島同意就負債
向承保人作出彌償，以及在不限於前述彌償下，應要求向承保人
支付申索

「彌償協議2」 指 駿傑香港與承保人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交易時
段結束後）的協議，據此，駿傑香港同意就負債向承保人作出彌
償，以及在不限於前述彌償下，應要求向承保人支付申索

「彌償協議」 指 彌償協議1及彌償協議2

「承保人」 指 一間於香港保險業監管局註冊的保險公司

「負債」 指 承保人因其提供履約保證而可能以任何方式承擔的所有申索、付
款要求、行動、負債、損害賠償、成本、虧損及開支（不論任何性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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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股份」 指 本公司股份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GEM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履約保證」 指 承保人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交易時段結束後）就駿傑香港
於香港所承接的一項公營界別隧道建設工程以總承建商為受益人
所發出的7,889,084港元履約保證，惟就此提出的所有要求將不超
過總計7,889,084港元

「港元」 指 港元，香港的法定貨幣

承董事會命
駿傑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莊峻岳

香港，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莊峻岳先生及莊偉駒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文彬先生、劉
俊輝先生及吳惠明工程師。

本公佈的資料乃遵照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董事願就本公佈共同
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佈所載資
料於所有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宜致使本公佈內
任何陳述或本公佈產生誤導。

本公佈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本公佈將由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七日於GEM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及本公司
網站www.gmehk.com刊載。


